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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公司編製之113 年度財務預算僅為內部管理用並未對外公告財務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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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財務收支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12年

合併實際

113年

合併實際

增加或減少

比例

營業收入淨額 2,860,040 2,909,509 1.73%

營業成本 (2,293,463) (2,342,367) 2.13%

營業毛利 566,577 567,142 0.10%

營業費用 (233,156) (233,489) 0.14%

營業淨利 333,421 333,653 0.07%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39,449 63,598 61.22%

稅前淨利 372,870 397,251 6.54%

所得稅費用 (99,787) (109,056) 9.29%

本期淨利 273,083 288,195 5.53%

其他綜合損益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國外營運機構財報換算之兌換差額 (23,248) 27,059 216.39%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23,248) 27,059 216.39%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249,835 315,254 26.18%

淨利歸屬予：

母公司業主 181,424 185,076 2.01%

非控制權益 91,659 103,119 12.50%

273,083 288,195 5.53%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予：

母公司業主 166,412 206,374 24.01%

非控制權益 83,423 108,880 30.52%

249,835 315,254 26.18%

普通股每股盈餘 2.40 2.4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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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內容 

修訂依據及理由 
修訂前 修訂後 

第廿三條： 本公司屬汽機車零件業，產
業環境多變，企業正處成長
階段，為考量資本支出需
求、實際營運需要及健全財
務結構，故本公司於年底總
決算後，若有獲利，應先提
撥至少百分之二以上為員工
酬勞及不得高於百分之五之
董事酬勞。但公司尚有累積
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
額。當年度總決算如有盈
餘，應先提繳稅額、彌補累
積虧損，加計當年度未分配
盈餘調整數額，並依法提列
法定盈餘公積、提列或迴轉
特別盈餘公積，再加計以前
年度累計未分配盈餘作為可
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
餘分派議案，經股東會決議
提列分配之。股東股息紅利
應為當年度可分配盈餘百分
之十以上，其中現金股息不
低於百分之二十，惟公司可
視當年度公司實際獲利及資
金狀況，由董事會彈性調
整，提請股東會決議變更之。 

本公司屬汽機車零件業，產業環
境多變，企業正處成長階段，為
考量資本支出需求、實際營運需
要及健全財務結構，故本公司於
年底總決算後，若有獲利，應先
提撥至少百分之二以上為員工酬
勞及不得高於百分之五之董事酬
勞，前項提撥之員工酬勞數額
中，至少百分之六十以上為基層
員工分派酬勞。但公司尚有累積
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當年度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
繳稅額、彌補累積虧損，加計當
年度未分配盈餘調整數額，並依
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提列或迴
轉特別盈餘公積，再加計以前年
度累計未分配盈餘作為可分配盈
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派議
案，經股東會決議提列分配之。
股東股息紅利應為當年度可分配
盈餘百分之十以上，其中現金股
息不低於百分之二十，惟公司可
視當年度公司實際獲利及資金狀
況，由董事會彈性調整，提請股
東會決議變更之。 

1.依據證交法第 
  14 條第 6項規 
  定提撥比例辦 
  理基層員工酬 
  勞分派或調整 
  薪資。 
2.本公司修訂提 
  撥之員工酬勞 
  總額中內含基 
  層員工分派酬 
  勞比率。 

第廿六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七十
七年三月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
二月二十日 
……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 0
九年六月十八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一
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七十七年
三月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二月
二十日 
……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 0九年
六月十八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
五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四年
五月二十七日。 

增列本次章程修
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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